
个人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本人已仔细阅读《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专职纪检干部高校毕业生定向吸收招聘公告》及其相关材料，清楚并理解全部内容。
在此我郑重承诺：
一、本人提供的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以及符合招聘要求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个人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
二、本人不存在因犯罪受到刑事处罚以及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相关审查调查未作出结论的相关情况；
三、本人不存在受到诫勉、组织处理或党纪政务处分等影响期未满或期满影响使用的相关情况；
四、本人未被依法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五、本人不存在各级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等招考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纪律行为的相关情况；
六、本人没有与蜀道集团党委领导干部任职及公务回避办法规定存在冲突的相关情况；
七、本人不存在受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限制的相关情形；
八、本人为择业期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已按公告要求上传毕业之日起至本人报名时间内社保缴纳证明（择业期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承诺该内容）；
九、本人若被确定为拟录用人员，自愿接受川高公司组织开展的风险测评及背景调查，严格遵守风险测评及背景调查拒绝录用的相关规定；
十、本人若被确定为拟录用人员，自愿接受川高公司的体检要求，知悉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严格遵守体检拒绝录用的相关规定；
十一、本人若被确定为拟录用人员，自愿接受川高公司的公示要求，严格遵守公示拒绝录用的相关规定；
十二、本人若被确定为录用人员，自愿接受川高公司办理入职前的审查，按审查要求提供相关资料，严格遵守入职审查及逾期未报到拒绝录用的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严格遵守川高公司员工试用考评转正相关规定；
十四、对违反以上承诺造成的不良后果，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签字：  
（加盖拇指印）             
年   月   日



